
关于政协宜昌市六届三次会议

第270 号提案的答复

分类：A

张琼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

的建议》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22 部门《关于加强心理

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》，2018 年 8 月，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综

治办联合下发《关于推进全市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建设工作的

通知》，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平安宜昌、健康宜昌

基础性工程。今年 6 月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中央政法委等 9

部委正式发文，明确宜昌市被确定为湖北省唯一全国 54 个

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。

一、开展的工作

（一）高位统筹推进试点工作。市委、市政府成立了宜

昌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。2019 年 7 月，市

卫生健康委、市委政法委等 10 部门印发了《宜昌市社会心



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》，明确要求将从健全服务网

络、提升服务能力、培育服务人才队伍和建立服务长效机制

等 4 个方面，全面推进宜昌试点工作，确保到 2021 年，全

市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初步形成，服务能力有效提升，人群心

理健康意识普遍提高，重点人群及特殊人群心理健康问题得

到及时关注、干预，基本形成自尊自信、理性平和、积极向

上的社会心态，有效遏制因矛盾突出、生活失意、心态失衡、

行为失常等导致的极端案（事）件。2018 年，市政府安排

200 万专项建设经费，用于此项工作的基础性建设和设备购

置。从 2019 年起将该项目相关经费纳入市级年度财政预算，

用于社会心理服务队伍培训、心理援助公益热线运营等工

作。

（二）推进心理服务网络建设。印发了《关于推进全市

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》，以基层心理服务平台建设

为重点，全面推进市、县、乡、村四级心理健康服务平台，

同时拟定了建设参考标准，明确了各级服务平台工作职责和

管理规定。截至目前，已建成了市级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1 个，

县级重点部门心理服务机构 35 个，依托乡、村综治中心和

基层卫生机构，建立乡镇级心理服务站（室）158 个，村（社

区）级心理咨询师室（社会工作室）1483 个。试点在部分村

（社区）心理咨询室配备远程诊疗设备，已建立远程心理会

诊 4 处（宜昌市赵家湾社区、宜都陆城社区服务中心、宜都



肖家巷村医务室、夷陵区许家冲村医务室），实现了市级心

理辅导专家团队远程、便捷开展社区心理辅导和心理疏导。

建设宜昌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，开通心理援助公益热线，免

费提供专业性服务，共接听近 2000 名公众心理热线电话，

降低、减少或消除因心理危机带来的各种伤害。

（三）培养社会心理服务队伍。以市精神卫生中心和全

市各级医疗机构精神科医生为骨干，高校及行业学（协）会

等师资力量为补充，组建了近 50 人的市级心理健康服务专

业队伍，发挥专家优势开展心理健康服务。组织基层公共卫

生医师、网格员、基层干部、心理学爱好者、大学生积极参

与宜昌市心理健康服务技能培训班，并制定了三年 1500 人

的工作计划。2018 年、2019 年已实施两期累计培训 1000 人，

打造了一支具有相关证书和能力的社会心理服务兼职工作

者队伍。

（四）不断拓展心理健康服务。实施重点人群心理干预，

针对社区戒毒人员开展网格化戒毒心理干预，访谈 200 多人

次，提供心理援助 600 多人次。成立宜昌市重型精神障碍患

者社区康复培训与康复指导中心，城区社区康复工作全面启

动；以猇亭区“快乐生活”、长阳县“家庭康复”等特色化

的社区康复模式为引领，积极创新社区康复模式，组织开展

家属护理教育，指导患者规范服药、康复训练，帮助精神障

碍患者回归社会。



组织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专家到市直机关及事业单位、

街办等单位一线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，近一年来市心理健

康服务中心已开展各类心理健康知识讲座、社区团体心理辅

导共 30 余场；与在宜 5 所大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签订大学

生心理健康服务协议，为在宜大学生开通绿色服务通道；与

西陵区卫健局签订 20 场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服务协议；与宜

昌市检察院、高新区消防大队签订心理健康服务协议。西陵

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聘请心理健康服务团队，针对

该区基层工作人员开展心理健康讲座、团体心理辅导和个体

心理咨询与干预服务。2019 年 3 月为市民提供免费心理体检

60 余人次。

二、下一步重点工作

一是进一步健全心理服务网络。依托村（社区）综治中

心等场所，普遍设立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。完善教育系

统心理服务网络，高等院校、中小学校、学前教育机构、特

殊教育机构等进一步完善心理服务网络，开展符合学生身心

特点的心理服务。推进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心理门诊和精神专

科医院心理门诊建设。联合市委政法委推进党政机关、企事

业单位、学校等心理咨询室或心理辅导室的建设。

二是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。全方位、多途径开展全

民心理健康教育、科普知识宣传，加强对心理健康门诊、教

育、司法、公安等重要单位和重点行业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



培训，争取在三年内打造一支人员相对固定，水平相对较高

的心理健康服务队伍。

三是探索“互联网+心理服务”。依托智慧宜昌搭建宜昌

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云平台，整合远程心理会诊、全人群心

理健康档案、学校及特殊人群心理筛查与干预等多种需求，

打造市、县区、乡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、重点部门五级心

理健康管理服务网络系统，实行大数据分析、管理，为人民

群众提供更加便捷、优质的心理健康信息化服务。

宜昌市卫生健康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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